	復 查 申 請 書

	申      請      人
	自然人
	姓名
	出生

年月日
	性別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D123456789

	
	
	王大明
	60.1.1
	男
	職   業
	商

	
	
	
	
	
	住居所
	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1段96號

	
	
	
	
	
	電   話
	06-2160216

	
	法人、機關或其他團體
	
	統一編號
	

	
	
	
	事務所或營業所
	

	
	
	
	電    話
	

	代表人
	
	住居所
	

	代理人及職業
	
	事務所名稱及地址
	
	電話
	

	原處分機關
	 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	相關文號
	中華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

南市財稅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

	請求

事項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徵應納稅額    30,000   元

為不服貴局  地價        事件核定  ○○   年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裁處罰鍰             元

茲依照稅捐稽徵法第35條規定，申請復查。


說明：「復查事實與理由」欄位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加頁。

	復      查      事      實      與      理      由
	一、事實：

本人所有本市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，面積80平方公尺，原經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因子女就學需要，乃於○○年間將戶籍遷至學區所在地，因而被補徵5年地價稅差額。
二、理由：

（一）本人及子女戶籍地雖遷至學區所在地，設於臺南市○區○○里○○路1000號，惟仍居住於原設籍地，水電費收據影本各乙份足資證明。
（二）本人父親○○○於○○年間將其戶籍遷至本人原設籍地：臺南市○○街900號，自符合土地稅法第9條自用住宅用地規定，而貴局漏未查明，請就此部分之錯誤處分惠予撤銷，以期公允。


	附送證件
	1. 繳款書、繳納收據影本或核定稅額通知書
2. 處分書影本

3. 委任代理人之委任書
	4. 相關證據：

(1) 水電費收據影本各乙紙。
(2)

(3)

(4)

(5)



	  此  致

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
	申請人(如為法人、機關或其他團體請代表人、法定代理人或管理人一併簽章)
	王大明  eq \o\ac(□,印)
簽名或蓋章

	
	代理人
	簽名或蓋章

	中華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


稅法


稅











395370000D-641-9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0628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